[bookmark: OLE_LINK14][bookmark: OLE_LINK4][bookmark: OLE_LINK6][bookmark: OLE_LINK5][bookmark: OLE_LINK7][bookmark: _GoBack]湖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校区游泳池合作经营项目公开招标文件
[bookmark: OLE_LINK2][bookmark: OLE_LINK12]
[bookmark: OLE_LINK9]一、采购项目名称：中校区游泳池合作经营项目
二、采购组织类型：分散采购自行组织
三、采购方式：公开招标
[bookmark: OLE_LINK8]四、采购项目概况
（一）合作经营位置及面积：湖州师范大学中校区游泳池及配套辅房1642.5平方米；
[bookmark: OLE_LINK10]（二）合作经营期限及开放时间：三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生效；合同期内的开放时间段为每年6月中旬至8月底（两个半月为一期），其中6月中旬至6月底用于教学，其他开放时间段内每天上午用于教学；
[bookmark: OLE_LINK13][bookmark: OLE_LINK11]（三）合作经营管理费底价：7万元/期，投标人的投标报价低于合作经营管理费的底价为无效标。
[bookmark: OLE_LINK19]（四）经营服务范围及要求：
1.投标人需具备游泳项目服务从业资质及持证经营。
2.投标人应当配备专业的经营管理人员和安全救护员、保洁员等，人员配备情况应当符合游泳池经营的必要条件。
3.中标人的所有经营活动不得损害湖州师范大学的声誉，符合国家政策法规及遵守我校规章制度。
4.游泳场馆的水电费用由中标人直接支付给湖州师范大学，并由学校出具票据给中标人。各场馆由中标人负责安装水电计量表具，每一期结束一周内，中标人需根据采购人按实抄表结算金额上交水电费；水费收费标准：3.20元/m³；电费收费标准：0.594元/度。另外，合作经营期间的场馆设备设施运维费用由中标人承担。
5.中标人需无条件满足学校教学、重要活动对游泳池的使用，并能积极做好相关的配合服务等工作。
6.中标人需负责游泳场馆内及周边的安全保卫、卫生保洁，场地周围交通秩序等，同时，游泳池每期启用开放前须取得具有资质的第三方单位出具的水质检测合格证明，并确保开放期间池内水质符合相关卫生要求，采购人可对中标人进行监督，一旦发现违反有关规定的责令限期整改，在规定时间内如不整改到位的，采购人有权终止经营合作合同。
7.中标人应爱护场馆设施设备，合作经营期间的场馆设备设施运维费用由中标人承担。合作经营期间如有损坏，由中标人承担赔偿责任。中标人应妥善处理合作经营期间出售的结卡者尾卡等问题，如有纠纷，由中标人承担全部责任。
8.中标人应在实际使用场馆前办理意外伤害等保险，并把相关证明交采购人备案。
9.中标人在合同期内应依法依规开展经营服务活动，中标人在场地范围内因自然或人为因素发生的一切安全责任事故的中标人负全部法律责任，采购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五）履约保证金
合同签订后缴纳3万元履约保障金，在游泳池首次启用前与合作经营管理费一起缴纳，当年度的合作经营开放期结束后，中标人缴纳完当年度的水电费后逐年退还1万元直至合同履约完成，涉及合作经营开放期内的管理问题及安全问题视情节轻重予以一定金额的扣除。
账户名称：湖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账户号码：811271285000218，开户银行：湖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华丰支行。
（六）缴纳方式
中标人需在合同签订后，及次年的5月15日前缴纳年度合作经营管理费，逾期未缴纳相关费用的，合同即为自动终止并自动扣除剩余的履约保证金，中标人并不得参与采购人组织的新一轮公开遴选。
五、投标文件要求
投标人的投标文件中应包含以下内容（投标文件密封，一式两份，一正一副，胶装成册。所有证件均须真实、有效，复印件均须加盖公章，缺少以下任意一项内容即作无效标处理）：
1.投标报价清单(价格含人工费、税费等全部费用。报价以人民币计，并以大写为准)。投标报价清单见附件；
2.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经营范围包含体育场馆的管理、经营、服务等内容）；
3.投标人开户银行、户名、账号；
4.投标代表身份证复印件；如非法定代表人投标，另提供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5.具备专业管理人员和运营团队（提供人员清单），具有三年以上大型体育场馆项目运营管理的经验，特别是与本次合作项目对口的运营管理经验。运营管理团队所有人员必须具有1项专业资格技术证书。
6.合作经营管理方案、员工培训方案及优惠承诺书。
7.合作经营的成功案例一个及以上（提供近三年内的相关合同复印件）。
8.提供无条件满足学校教学、重要活动对游泳池的使用，并能积极做好相关的配合服务等工作的承诺书；
9.投标人近3年内违法违规记录、无重大质量投诉及违约记录的相关信誉承诺函；
10.提供自采购公告发布之日起至开标截止时间止的“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浙江政府采购网”（www.zjzfcg.gov.cn）投标人信用查询网页截图（至少提供2个）（以开标当日采购人核实的查询结果为准）；
11.其他相关材料（公开招标文件报价清单要求提供的证明材料等）。
六、评标办法：
本次评标采用综合评分法，总分为100分，其中价格分30分、技术、商务和其它分70分。合格投标人的评标得分为各项目汇总得分，按评标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相同的，按投标报价由高到低顺序排列；得分且投标报价相同的，按技术、商务和其它分得分由高到低顺序排列。本项目由采购人授权评标委员会直接确定排名第一的投标人为中标人。评分过程中采用四舍五入法，并保留小数后2位。
投标人评标综合得分=价格分+技术、商务分
1.价格分（30分）
价格分为合作期内，每期（两个半月）的费用不得低于7万元，否则即认定为无效标；价格分采用高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招标文件要求且投标价格最高的投标报价为评标基准价，其他投标人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价格分=（投标报价/评标基准价）×30%×100。


2.技术、商务分（70分）
	序号
	内容
	评分标准
	分值

	1
	服务管理方案
	1.服务管理方案编制的完整性、合理性、可操作性：0-5分；
2.服务管理方案确保服务安全的措施：0-5分；
3.服务管理方案确保服务质量的措施：0-5分；
4.服务管理方案确保服从招标人管理的措施：0-5分；
5.投标人拟投入本项目的设备等情况：0-5分。
	25

	2
	服务团队配备
	1.游泳池救生员配备：符合《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游泳场所)》规定配备救生员，每班最低配备6人，两班配备12人。符合要求得基本分6分。每超出1人增加0.5分，最多增加3分。救生员应持证上岗。本项评分需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有效期内的救生员证复印件、健康证复印件及社保缴纳证明复印件，没有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9分。
2.游泳池服务人员配备：按照实际需要配备服务人员。每班最低配备2人，两班配备4人。符合要求得基本分2分。每超出1人增加0.5分，最多增加1分。服务人员应持证上岗。本项评分需提供符合国家规定的有效期内的健康证复印件，没有不得分。本项最高得分3分。
	12

	3
	服务优惠承诺
	承诺湖州师范大学教职工游泳票优惠折后价为票面价80%，得2分，每增加5%折扣，增加1分，最高增加4分。
游泳票票面价为窗口现场销售价，如中标人窗口现场实际销售价低于票面价，中标人应根据承诺向持有优惠游泳票的湖州师范大学教职工补差。
	6

	5
	权威认证、信用等级、荣誉称号
	1.投标人持有有效期内的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投标人持有有效期内的ISO1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投标人持有有效期内的OHSAS18000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认证证书的，得1分。合计3分。
2.投标人持有有效期内的企业信用等级证书的，AAA得2分，AA得1分，A得0.5分。
3.投标人提供的有效期内政府行政职能部门或行业主管部门授予的投标人荣誉证书：有国家级，包含国务院所属的部、委、办、局授予的荣誉的得1.5分；有省级，包含省政府所属的部、委、办、局（厅）授予的荣誉的得1分；有市级，包含市政府所属的部、委、办、局或区、县政府授予的荣誉的得0.5分。同一奖项按高计分，分值不重复计算。本项最高得分3分。
投标人需提供上述证书复印件，没有不得分。
	8

	6
	员工培训方案
	投标人针对本项目服务团队的员工培训方案，包括：培训目标，培训要求、培训内容、培训计划、培训措施等。每项内容0-2分，最高得10分。
	10

	7
	成功案例业绩
	投标人提供的有效期内同类项目案例业绩，在1个案例的基础上每多1个案例得1.5分，最高得9分。
投标人需提供合同复印件，1个案例都没有作无效标处理，只有1个案例不得分。（原件备查）
	9


七、投标文件投标及开标时间
1.投标人应于2026年6月2日15:00前将投标文件密封送至浙江省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大学东校区二号行政楼207室，逾期送达作无效标处理；
2.开标时间及地点：本次招标将于2026年6月2日15:30在湖州市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大学东校区二号行政楼204室开标，投标人无需派代表出席开标会议。
3.投标联系人：刘老师
4.联系电话：2321025
八、合同签订
采购结束后，采购人在湖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的网站公示中标结果1个工作日，如没有异议，采购人将在5个工作日内与中标人签订合同。中标人其余年度的场馆租赁费在每年度5月15日前交清。

湖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2026年5月26日








附件：
投标报价清单
湖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根据《湖州师范大学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中校区游泳池合作经营项目 》公开招标文件规定，我单位对本项目的投标报价如下：
	租赁期限（开放时限）
	合作经营管理费报价（小写）

	三年，自合同签订之日起（每年的6月15日-8月31日）
	人民币：
万元/期（两个半月）



投标人（盖章）：
投标人代表（签名）：
日期：

注：投标材料（含报价清单）请送至：湖州市吴兴区二环东路759号湖州师范大学东校区2号行政楼207室。联系人：刘老师2321025。
